附件1

XX〔20XX〕XX号                         签发人:

关于××××案件应诉（答复）的请示

市政府：

××××对市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或不作为行为）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江门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注明案号）。我单位（单位名称）经对案件研究，提出了应诉（答复）意见，根据《台山市行政应诉工作规则》，报送市政府审批。

附件：1.关于××××案件的简介说明及处理意见
2.拟委托代理人名单及授权委托文书送审稿

3.行政答辩状（答复书）送审稿

4.当初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名称列表及其相对应的证据复印件

5.当初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名称列表及其相对应的法律文件复印件

6.应诉（答复）通知文书、起诉状（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联系电话：×××)

